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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90(v) 

全面彻底裁军 
 
 

  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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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会员国提供的答复 
 
 
 

吉尔吉斯斯坦 

［原件：英文］ 

［2006 年 8 月 23 日］ 

1. 吉尔吉斯共和国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其运载工具。 

2. 吉尔吉斯斯坦充分履行了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另外，

1998 年 3 月 18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适用与其于 2003

年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措施的协定。该协定于 2004 年 2 月 3

日在共和国生效。吉尔吉斯斯坦还打算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上述协定附加议定书的

缔约方。 

3. 吉尔吉斯斯坦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

器的公约》和《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的缔约国。 

4. 吉尔吉斯斯坦还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所设委员会积极

合作，提交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5. 为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吉尔吉斯斯坦于 2002 年通过了《出口

管制法》，以建立对包括可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在内的双重用途材

料的管制系统。 

6. 已签署并且将在近期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7. 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合作，以加强其边境安全和出口管制能

力。特别是正在《出口管制和边境安全方案》框架范围内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合

作。共和国还是关于统一出口管制程序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协定》的缔约方。 

 
 

菲律宾 

［原件：英文］ 

［2006 年 6 月 23 日］ 

 菲律宾参与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加强化学、生物、辐射及核设施以

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拟定并加强关于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例和化

学、生物、辐射及核设施方面的条例和其他法律结构；以及加强具有可操作性的

防扩散活动。 

 卫生部目前正在加强重要基础设施的安保，对医院进行季度安保评估，重点

是医院楼舍、实验室、X光部门、水电设备以及人力资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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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2 月 24 日，完成了菲律宾核研究所（二级标准剂量计实验室）的升

级工作。 

 反恐立法草案目前正在上议院（参议院）得到审议。2005 年 2 月，在世界卫

生组织的协助下，对用于评估管理蓄意使用生物以及化学制剂造成的健康风险方

面的国家卫生部门能力的指导方针进行了评估和实地试用。卫生部目前正在拟定

《健康应急准备计划》。 

 核问题综合立法草案目前正在审议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协助政府审查该立法

草案，还为拟定核安全方案提供了支助。 

 为了推动《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菲律宾目前正在起草授权立法，对属于

该公约控制的化学品进行严格监测。为了加强对商业化学物品的监督，政府正在

拟定《菲律宾化学品和化学物质清单》以及一份最终用户名单。 

 菲律宾与美国合作开展美国的二线防卫方案（其中包括超大港口倡仪）以及

国际防扩散出口控制方案。另外，菲律宾正在加强海关业务活动以及进出口管控。 

 政府关于化学、生物、辐射及核设施及相关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关切的

能力建设方案包括：与美国开展的保健应急管理方面的双边培训方案；与澳大利

亚政府合作开展的执法培训；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资助的《减少全球威胁倡仪》

下的《区域辐射源安全项目》。菲律宾还参加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化学、生物、

辐射及核设施方面的培训研讨会和讲习班，并且举办了关于大规模伤亡情况下紧

急医疗干预行动的当地培训班。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2006 年 3 月 30 日］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任何核武器、其运载工具或者相关材料，也未向任

何方提供援助。2005 年 8 月 3 日，颁布了《第 64 号立法法令》，内容涉及用于医

疗、制造、农业和科研等不同领域的和平用途的辐射源的辐射防护以及安保和安

全。该法令赋予国家监督机构广泛的权力，强调必须对辐射或者核材料的任何处

理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尤其包括辐射源的设计、制造以及进出口。该法令的规定

符合关于各国必须通过立法管制这类物质的处理的国际要求。该法令确立了各种

规则和禁限，对违法情况规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该法令还载有关于应对辐射紧

急情况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菲律宾政府防止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进一步资料可向裁军事务部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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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监视 
 

2. 1987 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了打击非法贩运，根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本国

规定、立法和条例，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国际规范和条例，特别是与报告、

注册、许可以及监测用于和平目的的所有辐射材料以及核材料和设备出入境情况

有关的规范和条例，在其所有陆、海、空出入境点都设立了专门的边检站，以监

测核材料以及辐射材料的流动情况。 

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严格适用本国有关立法，监测通过海、陆、空入境港口

进入叙利亚的所有禁运或者限运材料。另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承诺遵守在

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书。
2
  

 

核恐怖主义 

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一样，1998 年就成为《阿拉伯制止恐

怖主义公约》的缔约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于 1999 年成为《伊斯兰会议组

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的缔约国。2005 年 3 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加入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5. 2005 年 9 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签署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从 1985 年就呼吁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讨论恐怖主义问

题并且界定恐怖主义的含义，是最早发出呼吁的国家之一。 

 

化学材料 

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其运载工具或者相关材料，也未向

任何一方开展该领域的活动提供援助。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一系列管理化学品以及有害废物方面公约的缔约国。
3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完成了国家化学安全简介，包括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

以改善对化学材料的管理。
4
  

 

生物材料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任何生物武器、其运载工具或者相关材料，也未向

任何一方开展该领域的活动提供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 

 
2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颁布的相关立法以及承诺执行的国际文书的详细情况可向裁军事务

部索取。 

 
3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的相关公约的清单可向裁军事务部索取。 

 
4
 关于该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详细材料可向裁军事务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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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没有任何生物材料，只是拥有一些组成部分，完全用于

和平的工业或农业目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采用了一系列措施管控用于各种目

的的生物材料，以防止这些材料落入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11. 要求会员国就旨在应对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的全球威

胁的措施发表看法，对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得到加强的区域以及国际

各级的国际合作对这方面有所帮助。同时，还需要解决造成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源，

努力以和平的方式永久性解决各种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爆发导致各种表现形式

的、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 

 


